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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請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說明建物平面圖測繪邊界之規定為何？（25 分）

二、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地籍調查時到場指界，其到場未能完成指界者，地籍

調查及測量人員如何協助指界？協助指界之效力為何？土地所有權人

不同意協助指界結果且未能自行指界者，地政機關如何辦理地籍測量？

請依土地法及地籍測量實施規則之規定說明之。（25 分）

三、依土地法規定，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對於其所管公有土地為處分或設

定負擔、租賃時，有何程序要求？公有土地參加市地重劃是否應受此程

序要求之限制？試說明其理由。（25 分）

四、私法人購置住宅採許可制之立法目的為何？並請依平均地權條例說明

其限制規定之內容。（25 分）


